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和州委、州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和要求，按照产业化、规模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的思路，加快推动生猪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一、支持生猪产业发展
（一）支持生猪规模养殖达产增效。对年末存栏能繁母猪50头以上或生猪出栏500头以上，具备动物防疫条件且在“养殖场直联直报”系统备案的养猪场，生猪（商品肥猪）年度出栏达备案设计规模60%以上的，年度多增加出栏的商品肥猪，通过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，州级财政按每头50元给予奖励。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3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（二）支持引进优良种猪。对具备动物防疫条件，自繁自养方式的养猪场，从州外合法合规种猪场一次性引进优良种猪30头以上，符合非洲猪瘟等疫病防控及引种要求的，州级财政按每头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。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2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二、支持肉牛产业发展
（一）支持牛品种改良。采取“先增后补、见犊补母”的方式，
对年末存栏肉牛或奶牛、奶水牛10头以上养殖场（户），杂交改良当年新生的犊牛，州级财政按每头200元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。奖励补助的犊牛应为养殖场（户）饲养母牛所产且饲养3个月以上。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2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（二）支持引进优良种牛。从州外合法合规种牛场一次性引进优良肉牛种牛10头以上，符合布鲁氏菌病、牛结核病防控及引种要求的，州级财政按每头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。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3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三、支持饲草料产业发展
（一）加大优质牧草种植扶持。对在“养殖场直联直报”系统备案的肉牛、奶牛养殖场（户）自种自用集中连片种植全株玉米、苜蓿、燕麦、巨菌草等优质牧草100亩以上的牧草示范基地，州级财政按每亩200元给予补助。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1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（二）提高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率。对在“养殖场直联直报”系统备案的肉牛、奶牛养殖场（户）年收贮秸秆黄（青）贮发酵饲料500吨以上的，州级财政按每吨20元给予补助。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1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四、支持动物疫病净化及无疫小区建设
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，持续强化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、猪伪狂犬病、布鲁氏菌病、牛结核病等动物疫病防控，积极支持、鼓励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开展动物疫病防控。鼓励生猪、肉牛、奶牛养殖场开展动物疫病净化及无疫小区规范化建设。对通过省级净化创建场评估的生猪、肉牛、奶牛养殖场，州级财政奖励5万元；通过省级净化场评估的生猪养殖场，州级财政奖励10万元；通过国家级净化场或国家级无疫小区评估的生猪养殖场，州级财政奖励15万元。通过省级或者国家级净化场评估的肉牛、奶牛养殖场，按照省级奖励政策执行，积极申报省级财政支持。以上养殖场同一主体对不同级别的补助均可申请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五、加强金融政策支持保障
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、融资担保机构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，积极给予生猪、肉牛、奶牛养殖场户信贷支持，稳妥推进拓展抵质押范围，将养殖圈舍、大型养殖机械、能繁母猪、肉牛活体、土地经营权等纳入可接受抵押品目录。对生产经营正常、信用状况良好、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遇到困难的生猪、肉牛、奶牛养殖场户等涉农主体，通过合理展期、续贷等方式予以支持，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限贷。鼓励各承保养殖业保险机构开展肉牛养殖保险、价格保险，做到精准投保、及时理赔、应赔尽赔。（责任单位：德宏金融监管分局、人行德宏州分行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。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商务局、州林草局、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按职能职责配合落实）
六、加强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衔接
[bookmark: _GoBack]县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专项扶持资金要支持畜牧产业发展，将适度规模养殖场、集中养殖区域的畜禽粪污收集利用及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点、肉牛人工授精冻改站点等基础设施、设备建设纳入项目支持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上述政策执行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，具体申报指南由州农业农村局商州财政局另行制定。政策中所指种猪、种牛以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内备案品种或供种企业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标注品种为准。以上奖补政策不得重复享受各级财政支持。
